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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
(配合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

請設置計畫)案
擬定原高雄市都市計畫產業專
用區細部計畫(配合新材料循
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 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可行性規劃公聽會 暨

114年5月2日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公聽會 暨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配合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案及擬定原高雄市都市計

畫產業專用區細部計畫(配合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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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說明

13:45~14:30 簽到、登記發言

14:30~14:40 開場介紹與主席致詞

14:40~15:00 簡報說明

15:00~16:20
與會人員表達意見
開發單位回應說明

16:20~16:30 里長及民代表達意見

16:30~ 散會

一. 欲發言者請於14:30前至發言登記處預
先登記。

二. 登記後請至發言區依序入座，等待依序
發言。

三. 為尊重他人發言權利，每人發言時限3分
鐘。發言2分鐘時，第1次響鈴提示；3
分鐘第2次響鈴時，請結束發言。

四. 本次意見回應方式採每輪5人發問後，以
統整答覆方式進行。

五. 所有發言者，請務必提供書面意見，以
便錄案提報都委會審議。

六. 發言預計於16:20結束，未及時發言者之
書面意見，也會錄案提報都委會審議。

發言規則議程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簡報大綱
壹、法令依據

貳、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計畫概要及可行
性規劃內容

參、都市計畫變更草案內容

肆、院核私有土地取得策略、執行作法及
救濟程序

伍、公民或團體意見表達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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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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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壹、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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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 行政院112年12月4日核定修正「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

設置計畫」

產業園區設置及可行性規劃公聽會

 產業創新條例第33條：
 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擬具可行性規劃報

告…經各該法規主管機關核准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

 第４項：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提具可行性
規劃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
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應作成完整紀錄，供
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之參考…

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

都市計畫變更及公開展覽說明會

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

 都市計畫法第19條

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之變更
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
行注意事項

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
行注意事項

設置園區，推動國內
循環經濟發展

選定高雄小港區沿海
大林蒲及填海造陸區

• 依土徵條例先行協議價購
一坪換一坪、市價加40%

• 農業區得採區段徵收

範圍 土地取得策略與遷村產業目標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計畫概
要及可行性規劃內容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二、計畫願景

三、現況概要

四、土地取得方式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六、計畫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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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 配合政府的5+2產業政策，發展循環經濟。
 規劃區域能資源整合鏈結，設立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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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5+2政策

地方政府
(高市府)

設立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循環
經濟

 綠色資源整合
 綠色創新材料研發
 循環產業園區設置

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

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

5+2產業創新計畫包含「智慧機械」、「亞洲‧矽
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

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推動高雄市產業轉型

行政院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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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內循環經濟之發展，優化高
雄產業空間，形成高質環境及循環
共生之聚落，達到兼顧經濟發展及
環境保護之產業永續目標。
納入大林蒲遷村計畫，解決環境正
義問題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開發目的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二、計畫願景
 支撐五大信賴產業、生醫、綠能及循環經濟等國家產業政策

之新材料(化學材料為主，但不限)

 特色：原料高值化、材料循環化、產品創新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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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產業別 定義描述

新材料產業
New Material

(1) 高值化材料：開發下游衍生新產品或是具規格差異化之高
單價產品。

(2) 次世代創新材料：未來通訊5G材料、次世代半導體材料等

(3) 可循環化之創新材料：設計易於循環之創新材料或是廢棄
物資源化後的材料。

循環輔助產業
CE Assist

可將新材料產業廠商所產生之副產物資源化再利用之廠商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助於園區循環推動之行業

循環服務產業
CE Service

園區統一供應 (汽電共生)能源、廢棄物/廢水處理再生

帶
動
產
業
發
展

帶
動
循
環
鏈
結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二、計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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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劃三大循環途徑，推動環境高質循環共生聚落
 技術與知識循環，鏈結與落實新材料創新研發園區之研發成果

 外部能資源循環，整合園區內與園區周邊能源、資源、水資源的循環利用

 園區內三大循環，建構廢棄資源處理監督機制，朝向園區低廢棄與排放目標邁進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二、計畫願景

加入循環輔助及循環服務產業
創建三大產業循環鏈結，以資
源再生利用減少排放。

三大循環中心
能資源集中供應，廢棄物再生
利用，降低分散設置不效率，
廢棄物集中處理，資源化再生
利用。

整合地區原有產業與能資源，
將高雄既有重工業，轉型為高
附加價值之永續循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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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產業

循環
輔助
產業

循環服務
產業

廢棄物資源
循環中心

能資源
供應中心

水資源
循環中心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副產物

蒸氣

再生水

廢水
再利用

廢棄物
資源化

區外資源整合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三、現況概要—位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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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區 大林蒲、邦坑、鳳鼻頭：東側以沿海三、四路為界、西側與南側以南星路為界、北側以鳳北路為界

 第二區 既有造陸區：東側以南星路為界、西側為台灣海峽、南側鄰海與鳳鼻頭漁港對望、北側緊鄰都市計
畫綠地

 第三區 鳳鼻頭漁港已完成地籍登記之陸域地區：其西北、西南側臨海，東側鄰南星路及保三總隊警大隊

大林蒲

邦坑

鳳鼻頭

既有造陸區

262.37公頃

鳳鼻頭漁港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三、現況概要—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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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 所有權人 面積ha 百分比%

公有
中華民國

170.57 65.02
高雄市

公私共有

中華民國

0.41 0.15高雄市

私人

私有 91.39 34.83

合計 262.37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

土地權屬
 公有土地約占65%，主要分布於第二、三區

 私有土地約佔35%，主要分布於第一區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四、土地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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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院112年12月4日核定修正「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
請設置計畫」土地取得方式如下：

 協議價購作法包括住商區土地一坪換一坪等，依經濟部委託高雄市政府訂定之
「大林蒲遷村安置計畫書」規定辦理。

公有土地

國有土地

市有土地

私有土地

台糖、中油土地

其他私有土地

讓售
撥充基金
區段徵收

協議價購 合作開發

協議價購，協議不成依法徵收
／區段徵收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公益性評估 –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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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公益性評估 –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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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公益性評估 –文化及生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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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公益性評估 –永續發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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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必要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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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必要性評估-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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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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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六、計畫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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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工作項目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園區申設設置作業(都計、環評)

土地取得作業

第一、三區
(大林蒲遷村)

第二區

園區開發作業
(廠商同步進駐
建廠)

第一區

第二、三區

廠商營運期
第一區

第二、三區

園區開發時程

預計於115年底完成申設作業，116至119辦理土地取得作業。

推估將可於120年啟動園區開發，122年起有廠商營運。

實質遷村、發價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都市計畫草案說明
一、整體規劃構想

二、擴大及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三、擬定細部計畫內容

四、交通計畫

五、防災計畫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七、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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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24

新材料
發展基地

再生建材
填海

臨海工業區

自由貿易港

臨海
水資源中心 大林

煉油廠

廢棄物資源
利用中心

水資源
循環中心

區域能資源
供應中心

區域能資源
供應中心

休閒遊憩
服務核心

支援服務
核心

新材料
發展基地

園區管理
服務核心

生活支援
服務核心

捷運站

新材料
發展基地

新材料
發展基地

循環輔助
發展基地

循環輔助
發展基地

1.設置三大循環中心整合

鄰近地區資源，提高園

區能資源使用效率。

2.規劃三大服務核心，提供產

業、生活、休憩面向服務。

3.依產業特性配置產業用地，

藉此達到能資源有效循環。

4.依周圍既有道路規劃交通系統，並

於園區周界規劃隔離緩衝設施

一、整體規劃構想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二、擴大及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25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擴
南星路以西都市
計畫外地區

都市計畫外
66.38

產業專用區(附)

66.38

1
南星路以西之都
市計畫地區

特定倉儲
轉運專用區

70.47

產業專用區(附)

67.88

道路用地
2.59

2
大林蒲邦坑聚落
鳳鼻頭聚落

住宅區
71.53

產業專用區(附)

95.28

商業區
3.11

保護區
3.54

公園用地
3.49

綠地用地
5.45

學校用地
6.91

機關用地
1.19

道路用地
0.06

保護區
0.0039

道路用地
0.0075

住宅區
0.0036

住宅區
*0.00

道路用地
*0.00

註：實際面積應以公告發布實施後土地分割測量及土地登記簿載面積為準。

1

擴

2

擴大及變更主要計畫圖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擴大及變更主要計畫圖

二、擴大及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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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3 邦坑聚落
農業區
23.56

產業專用區
(附)

23.56

4
鳳鼻頭
漁港

港埠用地
11.20

產業專用區
(附)

3.23

都市計畫外
7.97

註：實際面積應以公告發布實施後土地分割測量及土地登記簿載面積為準。

4

3

3

3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擬定細部計畫圖

三、擬定細部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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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178.11 67.89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5.89 2.24

小計 184.00 70.1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60 0.61

環保設施用地 12.50 4.76

電力設施用地 0.63 0.24

公園用地 3.70 1.41

公園用地
(部分兼供滯洪使用)

10.00 3.81

綠地用地 26.54 10.12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使用)

2.33 0.89

道路用地 21.07 8.03

小計 78.37 29.87

總計 262.37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以公告發布實施後土地分割測量及土地登記簿載面積為準。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區內道路

四、交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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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聯外道路

 南星路、沿海四路

捷運站

主要道路(中林路延伸段)

主要道路

聯外道路

細部計畫道路(次要道路)

細部計畫道路(服務道路)

國道七號(設計中)

道路
層級

道路
編號

道路
寬度

道路
長度

說明

主要
道路

一號
道路

50m 1,146m
延伸既有中林路並銜接沿
海四路

次要
道路

二號
道路

30m 955m 對接大業南路

服務
道路

三號
道路

30m 2,596m 串連鳳北路及南星路

四號
道路

30m 1,179m
串連中林路及新闢大業南
路延伸路段

五號
道路

10m 531m
串連鳳鼻頭漁港與區外既
有道路

 中林路、沿海三路

東西向聯外道路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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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指揮避難
核心

防災避難圈

 劃設一分區避難圈，另劃設四處鄰里
避難圈

 防救災指揮中心配置於園區聯外動線
交叉點整合管理服務中心、警消單位
等重要防災支援機構集中進駐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 利用園區隔離綠帶、道路及開放空間
系統提供火災延燒防止隔離功能

 區內緊急避難場所包括綠地、公園及廣場等

緊急避難場所

 寬度50公尺以上之2條聯外道路為聯外救援通道

 寬度30公尺以上道路為區內救援通道

 設廠用地後側之退縮空間應與鄉林基地聯通，供作消防救
災之支援通道

交防救災路線系統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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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以供與工業生產直接或相關之下列各行業使用：

一、製造業，其容許使用之產業類別細分為：

(一) 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二)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三)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四) 橡膠製品製造業。
(五) 塑膠製品製造業。
(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七) 基本金屬製造業。
(八) 金屬製品製造業。
(九)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 其它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助於園區循環推動之行業。

前項各款所列行業使用之土地，得併供下列附屬設施使用：

一、 辦公室。

二、 倉庫。

三、 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四、 環境保護設施。

五、 單身員工宿舍。

六、 員工餐廳。

七、 從事觀光工廠或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設施。

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項目
第五點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提供下列支援服務產業使用：

一、住宿及餐飲業

二、金融及保險業。

三、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四、汽車客、貨運業、運輸輔助業、郵政及快遞業

五、電信業

六、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專門設
計服務業、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技術檢測及分
析服務業以外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含獸醫服務
業、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

七、其他教育服務業。

八、醫療保健服務業

九、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十、連鎖便利商店

第一項供支援產業使用之土地，於符合建築、消防及其他安全
法規規範要件下，得與前條第一項所列行業於同一建築物內混
合使用，但其所占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百分之三十。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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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60 300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60 300

公共
設施
用地

環保設施用地 60 不予規定

電力設施用地 60 250

土地使用強度公共設施容許使用項目

公共設施 容許使用項目

機關用地

環保設施用地 污水處理、再生水廠、廢棄物收集與環境監測及其附屬設施

電力設施用地 電力事業、輸配電鐵塔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公園用地
綠化景觀、停車相關、防洪、生態保育及配水池與相關管閥、
加壓及機電設備等

公園用地(部分
兼供滯洪使用)

綠化景觀、停車相關、防洪、滯洪池及生態保育設施等

綠地用地
• 寬度20公尺(含)以上之綠地用地，得經園區管理機構同意，

設置寬度不大於10公尺之公共管架及其附屬設施
• 未設置管架部分應維持綠化

道路用地 道路、管制哨及相關道路附屬設施

1.行政機關
2.金融、保險分支機構
3.產品展示陳列設施
4.會議設施、集會堂
5.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6.創業輔導設施
7.安全衛生、福利、醫療設施

8.通訊設施與機構
9.公用事業設施
10.招待所、員工活動中心
11.轉運設施、停車場
12.餐飲業
13.警察消防機構
1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退縮6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10公尺以上建築

圖例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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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基地鄰接道路寬度退縮6~10m建築。

鄰接道路以外公共設施，應退縮6m

建築。

臨道路側退縮，除另有規定外應設置
淨寬至少1.5 m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並以鋪設透水性鋪面為原則，且應與
相鄰基地所設置之人行步道順平相接，
並不得設置階梯。

建築基地退縮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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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點 本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外，另須依下表
規定增設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規範

使用分區 汽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建築基地面積每0.4公頃設置一輛，經計算設置停
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停車
空間得以機械停車方式為之。

樓地板面積每1,00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機關用地1

第16點 本園區貨物裝卸位設置數量應按下表規定辦理。

使用分區 應附設裝卸位數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每一基地至少須附設一裝卸位。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含)以上至3,000平方公尺(含)者，應附設一裝卸位，總樓地
板面積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每超過3,000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增設一裝卸位。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七、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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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所需經費：約1,519億元(含第一區土地取得費用(大林蒲遷村)800億)

 園區用地取得作業期程：預計園區核定設置後，4年完成土地取得，抽籤配地及先建後遷3年(配

合大林蒲遷村期程調整)

 園區開發期程規劃：預計取得用地後6年內完成

分區/用地
面積

(公頃)

土地
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期限

經費來源
用地取得 工程費

產業專用區 184.00

私有土地：
協議價購、徵
收、區段徵收

/

公有土地讓售

1,183.44 335.22
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

園區核定設
置後4年完成
土地取得，
土地取得後6

年內完成開
發

無法自償部分由
公務預算編列支
應，其餘由國公
有（營）土地作
價及產業園區開
發管理基金籌措

機關用地 1.60

環保設施用地 12.50

電力設施用地 0.63

公園用地 3.70

公園用地
(部分兼供滯洪使用)

10.00

綠地用地 26.54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使用)

2.33

道路用地 21.07

合計 262.37 - 1518.66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院核私有土地取得策略、
執行作法及救濟程序

一、協議價購、徵收、區段徵收作業程序及
救濟說明

二、協議價購條件概要

三、區段徵收抵價地區位

四、徵收地價查估程序及方法

五、稅賦減免、他項權利及耕地租約之處理

35

肆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一、協議價購、徵收、區段徵收作業程序及救濟說明

36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申請設置計畫

可行性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計畫

園區
核定

協議價購會議

住商一坪換一坪

抽籤配地

非住商+40%協議價購

協議價購
住商區

非住商區

成立

區段徵收
(農業區)

徵收
(其他)

一坪換一坪、現金方案、房屋換購方案

市價+40%領取現金

不
成
立

得申領抵價地
換選高坪特定區住宅
土地(45%為原則)

領取地價補償(依市價補償)

或

提出陳述意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5條：
以書面方式向需用土地
人經濟部提出事實及法
律上之陳述意見

提出異議

提出覆議

1. 權利人書面提出
2. 高雄市府書面回覆

1. 權利人書面提出
2. 地價評議委員會覆議

提出行政救濟
1. 權利人書面提出
2. 法院裁判後書面回覆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二、區段徵收抵價地區位

37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三、協議價購條件概要

38

+ ++土地方案
一坪換一坪

房屋

現金
(14.7萬元/坪)

現金

或

或

非住商土地

1. 建築物以全新
重建價格補償(註)

2. 農作物補償

1. 租金補貼(3個月)
2. 人口遷移費
3. 營業損失補償

1. 低、中低收入戶人口遷移救濟金
2. 房租特別津貼(12個月)
3. 無自有住宅安置輔助津貼

(入住社宅2至3年免租金或每人10萬元津貼)

4. 優惠貸款利息補貼
5. 市場未登記攤商營損救濟
6. 農產物收入損失特別津貼
7. 市場固定攤台查估救濟
8. 宗教設施(含宗祠)遷移補貼
9. 加速搬遷獎勵金
10. 加速重建獎勵金

市價加4成

補
償

地上物補償住商土地

註：1.建築物補償費(含拆遷獎勵金)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營建物價指數調整至拆遷當月
2.配合「封板點交」者，得領取建築物主體構造補償費20%之拆遷獎勵金，毋須自行僱工拆除及清運。

+

法定補償及津貼 專案救濟補貼 救
濟

依照大林蒲遷村安置計畫書辦理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四、徵收地價查估程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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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五、稅賦減免、他項權利及耕地租約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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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公民或團體意見表達
及處理方式

41

伍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意見表達方式

42

• 於公聽會現場繳交
• 七日內以電郵、郵寄或

傳真送至經濟部產業園
區管理局臺北辦公室專
案一科陳視察
• 電郵：

yschen12@bip.gov.tw

• 地址：115603臺北市南
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1

• 傳真：(02)2655-8500

• 於說明會現場繳交
• 郵寄或傳真至高雄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路2號6樓

• 傳真：(07)331-5080

• 親送至大林蒲遷村服務中心
轉交本府都發局

• 至本市都委會網站線上陳情
https://kupc.kcg.gov.tw/KUPT/

繳交方式

 公展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參考格式
填妥敘明內容、理由並附具位置略圖，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通聯地址，向高雄市都委會提出

繳交方式

園區可行性規劃意見 都市計畫草案意見
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請以書面向本機關提出，

意見請載明姓名或名稱及通聯地址，向經濟
部提出，俾供相關主管機關審議之參考。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43

限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說明會參考 

應以核定實施之內容為準




